托龙山洞山口人居环境整治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更正（澄清）内容（二）
1、 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
1、 原工程量清单中道路部分和景观绿化部分空白的序号均已删除。
2、 原磋商文件中“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”全部修改为：2026年02月10日10：00。
原磋商文件中“开标时间”全部修改为：2026年02月10日10：00。
原磋商文件中“线上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”全部修改为：2026年02月10日10：00。
二、其他内容不变，详见更正后的工程量清单。

